
关于推荐第三届校级教学督导专家人选的通

湖应质评发〔2026〕4号

知

各教学院：

根据《湖南应用技术学院教学督导专家委员会章程》（湖

应院发〔2023〕98号）规定，教学督导专家委员会每届任期

两年。第二届届任期将满，为确保教学质量监控与督导工作

延续性，持续推进教育教学质量提升，学校决定开展第三届

校级教学督导专家选聘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推荐名额

各二级学院原则上推荐 2名不同学科专业的校级教学督

导专家候选人。校级教学督导专家原则上不兼任院级教学督

导职务。

二、选聘条件

1.坚持党的基本路线，热爱教育事业，坚持教书育人，

思想作风正派，办事公正，原则性强。

2.长期从事本科教学工作，熟悉教学规律，教学或教学

管理经验丰富，教育理论水平和教学研究能力突出。省级及

以上教学名师、一流专业/课程负责人、教学成果奖主要完成

人、教学竞赛获奖者优先考虑。

3.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年龄不超过 65周

岁。在职教师近两年学生评价排名应在本单位前 50%。

4.身体健康，能够保证履行教学督导职责，有较充裕的

时间投入教学督导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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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上一届校级教学督导专家业绩突出、本人自愿且符合

上述条件的，可优先推荐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.请各学院参照章程要求，在征求教师个人意见后择优

推荐 2名校级督导专家候选人，并同步完成院级教学督导组

组建工作，于 3月 12日 15:00前将相关附件材料经负责人签

字盖章后报送至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（43D111室），电子

版同步发送至李珊钉钉。

2.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将对推荐人选进行综合考察，统

筹考虑学科专业分布，形成第三届校级教学督导专家委员会

建议名单，报学校审定通过后，由学校正式发文聘任。校级

教学督导委员会日常管理由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负责；院级

教学督导组由各教学院负责管理，并接受校级教学督导委员

会的业务指导。

3.第三届教学督导专家委员会产生之前，原教学督导专

家委员继续按学校要求开展各项工作。校级教学督导专家实

行聘任制，任期届满符合条件的可连聘连任。学校将依据相

关管理办法进行年度工作考核，对认真履职、业绩突出者予

以表彰，对无法正常履职者将按程序解聘。

附件：1.校级教学督导专家推荐表

2.校级教学督导专家推荐汇总表

3.院级教学督导成员信息备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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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校级教学督导专家推荐表
姓 名 出生年月

证件照

政治面貌 专业背景

学历/学位 技术职称

所在学院 现任职务

社会兼职 联系方式

主要教学

或技术工作

经历

主要学术

或技术业绩

学院

推荐意见

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

附件 2

学院校级教学督导专家推荐汇总表

学院（盖章）： 教学院长（签字）： 填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
序

号
姓名

出生

年月

学历

学位

技术

职称
专业背景 主讲课程

教师代表性教学成果

（不超过 5项）
联系方式 备注（现任职务）

1

2

3



附件 3
院级教学督导成员信息备案表

序号 姓名 出生年月 学历学位 技术职称 专业背景 所在单位 联系方式 备注（现任职务）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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